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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N3328009012025802

中春路跨淀浦河桥梁改建工程绿化搬迁

工程

施工合同

项目名称：中春路跨淀浦河桥梁改建工程绿化搬迁工程

发包方： 上海市闵行区交通委员会

发包方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秀文路 600号

发包方联系人：树本桢

发包方联系电话：13651873100

承包方：上海明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承包方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纪鹤路 839弄 5号 1幢 107 室

承包方联系人：蒋华芳

承包方联系电话：15921159316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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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合同协议书

甲方：上海市闵行区交通委员会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上海明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为了确保配合 中春路跨淀浦河桥梁改建工程绿化搬迁工程 项目的安全、畅

通、有序施工，甲方委托乙方负责相关绿化苗木的搬迁工程。为了进一步明确双

方的权责，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本工程情况，

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签订合同如下：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中春路跨淀浦河桥梁改建工程绿化搬迁工程

2、工程内容：本项目包含苗木永久搬迁至建设单位指定地点（挖、运、种）、

绿地清理、垃圾外运及绿化养护等工作内容，包含与绿容局沟通并办理绿化搬迁

相关手续。涵盖本项目能投入正常使用的各阶段所有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搬迁、

验收、移交、接管、资料收集等手续办理）。

3、本工程实施中采用的施工规范、技术和设备标准、质量标准、安全和文

明施工标准等都须符合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和最新颁布并正式实行的标准、操作

规程和技术规范。

二、甲方责任

1、负责筹措上述工程建设资金。

2、负责委托有审价资质的单位对上述工程进行审价，并根据工程实施进度

和本协议约定，安排用款和拨付。

三、乙方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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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甲方要求，认真编制搬迁实施方案，并报甲方审核。

2、根据甲方要求的时间节点及时组织工程实施，并及时向甲方上报施工进

度，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施工任务。

3、办理绿化搬迁交底手续，严格按照规范及相关方案进行施工。

4、负责工程的文明施工。全面完成和遵守国家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施

工现场管理的规定，做好施工现场保卫和垃圾清除等工作，处理好由于施工带来

的扰民问题及周围单位（住户）的关系。

5、负责工程的安全施工。严格执行有关施工基数与安全操作规程、防火安

全、环境保护规定、按设计图纸施工，负责处理施工工程中的质量事故、工伤事

故、搬迁事故及管线事故等并承担发生的费用。

6、施工中未经甲方同意批准，不得拆改原建筑结构及各种设备管线。如确

需涉及到拆改原建筑物结构或设备管线，须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同意，

办理相应变更审批手续后才能实施。

7、需配合其他相关单位拆除废除的管线设备工作（如有）。

8、工程未验收移交权属单位前，乙方承担工程的保护并负责修复外来损坏。

9、工程竣工验收移交后 15 天内，提供详尽完整的工程竣工决算清单。

10、乙方应当保证甲方支付的工程款项仅用于本合同目的，及时和足额地向

所雇佣的人员支付劳动报酬，并制定严格的工人工资支付保障措施，无得拖延发

放工人工资，有效防止影响社会安定的群体事件发生，并保障甲方免于因乙方拖

欠工人工资而可能遭受的任何处罚、索赔、损失和损害等。

11、不履行上述义务，造成工期延误和工程损失由乙方承担。

注：工期延误的处罚：按合同总价的 1‰/天扣罚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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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工期：

本工程工期为 60日历天，自 2025 年 8月 20日至 2025 年 月 日。开工日

期以绿化搬迁行政许可及甲方通知为准。施工过程中，如遇不可抗力情况，乙方

可顺延工期。顺延工期，双方应充分协商并及时做好变更手续备案。

五、合同价及结算原则：

1、合同价：2502536.53 元（大写人民币：贰佰伍拾万零贰仟伍佰叁拾陆元

伍角叁分），合同价含暂列金额 30万元；综合单价固定，工程量按实结算，上限

闭口。

2、合同文件结算依据及原则：

（1）招标、投标文件、投资监理审核意见、经相关方确认的工程量；

（2）《上海市园林工程预算定额（2016）》、《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

（3）《上海市园林绿化养护标准、定额汇编》

（4）暂列金的使用以甲方确认的签证为准。

（5）措施费总价包干。

（6）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费用计算按照《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费用计算规

则

（SHT0-33-2016）》和《关于调整本市建设工程规费项目设置等相关事项的

通知》（沪建标定联〔2023〕120 号）执行。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本市建

设工程费用组成中取消规费项目单列，将施工现场作业人员的人工单价中增加养

老保险、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企业

管理费中增加管理人员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





5

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

（7）在合同工期内,发包人应当及时按照施工合同的约定，在支付每笔工程

款时人工费汇入承包方的建筑工人工资专用账户，人工费以经过审核的报审产值

为基数，按合同中人工费占合同金额的比例同比例计算，由承包方按“沪住建规

范〔2019〕1 号”文件要求进行建筑工人工资发放。工程完工验收时，发包人应

将所有人工费支付完毕。

3、工程变更：

如发生以上不包含在承包内容和范围内的情况，承包方应提出变更工程价款

的报告并提出相关依据，经确甲方认后调整价款。变更价格的组价原则具体如下：

（1）投标文件中已有适用的综合单价，按合同中已有的综合单价确定；

（2）投标文件中有类似的综合单价，参照类似的综合单价确定；

（3）投标文件中没有的综合单价，参照以下方法计价：

工程量计算规则按招标文件中约定的“《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 －2013）》”执行；人工、材料、机械消耗量参照《上海市园林工程

预算定额（2016）》，不能参照以上定额的，可参照现行适用的其他相关定额；信

息价采用招标文件规定投标之信息价；

（4）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费用计算按照《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费用计算规

则（SHT0-33-2016）》和《关于调整本市建设工程规费项目设置等相关事项的通

知》（沪建标定联〔2023〕120 号）执行。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本市建设

工程费用组成中取消规费项目单列，将施工现场作业人员的人工单价中增加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企业管

理费中增加管理人员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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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和住房公积金等。

（5）总包管理费、税金按投标费率执行；

（6）投标人投标时的优惠承诺同样适用；

（7）承包人应提供正式变更报价和单价分析并提供测算依据，经发包方的

书面确认后方有效。

4、最终结算价如低于合同价，则按最终结算价结算；如最终结算价高于合

同价，则按合同价结算。

六、支付方式：

（1）乙方进场后，甲方支付乙方签约合同价的 10%（含安措费及人工费，

不含暂列金额）；

（2）工程量完成 50%，甲方支付乙方至签约合同价的 30%（不含暂列金

额）；

（3）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由区绿化（林业）管理部门确认后，甲方支付乙

方至签约合同价的 70%（不含暂列金额）；

（4）工程完成结算审价后，甲方支付至最终审定价的 97%。

（5）待项目取得竣工财务决算批复后且财政资金到位后，根据项目竣工财

务决算批复的工程金额支付尾款，如果项目竣工后 3年内未完成项目竣工财务决

算批复的，则由承发包双方另行协商尾款支付方式。

工程款支付最终以财政资金到账时间为准。如因财力资金未到位而发生延期

支付，承包人同意豁免发包人延期支付的责任，承包人不会因此提出任何索赔或

停止提供工程服务。

竣工财务决算批复存在核减的，承包人需要根据批复金额将核减费用退回发





7

包人（代建单位）账户。

签证、核定部分费用在施工过程中仅对工程量予以核定，不支付进度款。待

分阶段结算及竣工结算时一并结算支付。

七、违约责任：

1、乙方不得无故拖延施工期限，如单方面延期，则按合同总价的 1‰/天扣

罚工程款。

2、乙方未达到一次验收合格率 100%，一年养护期中苗木成活率 98%、并

且长势良好的，需以签约合同价的 3%作为赔偿金。

3、工程未达到安全文明施工目标的，按投标承诺处罚。

八、其他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持二份，经双方加盖合同章或公章后生效。本

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甲方： 乙方：

签章： 签章：

签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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